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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国土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委）、规划委（局）、交通运输厅（委）、公安

厅（局）：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小汽车保有量大幅提

高，停车设施供给不足问题日益凸显，挤占非机动车道等公共资源，影响交通通

行，制约了城市进一步提升品质和管理服务水平。吸引社会资本、推进停车产业

化是解决城市停车难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当前改革创新、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

举措。为此，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总体思路。立足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统筹动态交通与静态交通，着眼当

前、惠及长远，将停车管理作为交通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适度满足居住区基本

停车和从严控制出行停车，以停车产业化为导向，在城市规划、土地供应、金融

服务、收费价格、运营管理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和政策创新，营造良好的市场化

环境，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加快推进停车设施建设，有效缓解停车供给不

足，加强运营管理，实现停车规范有序，改善城市环境。

二、基本原则。坚持市场运作，通过政府规划引导、政策支持，按照市场化

经营要求，以企业为主体加快推进停车产业化；坚持改革创新，完善管理体制机

制，探索多种合作模式，有效吸引社会资本；坚持集约挖潜，鼓励既有停车资源

的开放共享，有效利用、充分发掘城市地上和地下空间资源，建设立体停车设施；

坚持建管同步，完善路内停车泊位管理，提升停车信息化水平，加强违法行为治

理。

三、科学编制规划。各地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以配建停

车为主体、路外公共停车为辅助、路内停车为补充，采用差别化的停车供给策略，

修订城市建筑物配建停车泊位标准，组织编制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并及时纳入城

市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做好用地管控。规划需统筹城市功能分区的区位特征、

用地属性、公共交通发展等状况，合理测算停车需求，明确阶段性适应目标，优

化设施布局，制定近期实施方案，建立项目库，并及时公布。

四、明确建设重点。以居住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轨道交通外围站点

（P+R）、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特殊地区为重点，在内部通过挖潜及改造建

设停车设施，并在有条件的周边区域增建公共停车设施。鼓励建设停车楼、地下

停车场、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等集约化的停车设施，并按照一定比例配建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

五、鼓励社会参与。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城市停车设施，

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鼓励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及个人

利用自有土地、地上地下空间建设停车场，允许对外开放并取得相应收益。

六、放宽市场准入。各地相关部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降低停车设施建设运

营主体和投资规模的准入标准。企业和个人均可申请投资建设公共停车场，原则



上不对泊位数量做下限要求。改革停车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模式，消除社会

参与的既有障碍。

七、简化审批程序。各城市相关部门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

转变职能、主动服务，简化投资建设、经营手续办理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按照

规定办理时限和程序完成项目业主或投资主体提出的停车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

（或核准）；对于小型或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停车场，鼓励实行备案制。各地最

大程度地减免停车设施建设运营过程中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八、加强公共用地保障。各地做好用地保障，中心城区功能搬迁等腾出的土

地应规划一定比例预留用于停车设施建设；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以划拨

方式供地；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同一地块上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的，可以

协议出让方式供地。

九、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对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个人利用自有出让土地

建设停车设施，规划部门要充分考虑停车需求的合理性，办理用地性质和容积率

等规划调整手续。鼓励利用公共设施地上地下空间、人防工程等地下空间建设停

车设施，增强土地的复合利用。相关部门分层办理规划和土地手续，投资建设主

体依据相关规定取得停车设施的产权。

十、创新投融资模式。利用公共资源建设停车设施，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模式，政府投入公共资源产权，与社会资本共同开发建设，采用

放弃一定时期的收益权等形式保障社会资本的收益；允许在不改变土地用途和使

用权人的前提下将部分建筑面积用作便民商业服务设施，收益用于弥补停车设施

建设和运营资金不足。

十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推动投资主体发行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研

究设立引导停车设施建设专项产业投资基金；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鼓励金

融机构、融资租赁企业创新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提供支持。

十二、完善停车收费政策。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逐步缩小政府定价范

围，全面放开社会资本全额投资新建停车设施收费。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

停车设施，要统筹考虑财政投入、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遵循市场规律和合理盈

利原则，由投资者按照双方协议确定收费标准。对于路内停车等纳入政府定价范

围的停车设施，健全政府定价规则，根据区位、设施条件等推行差别化停车收费。

十三、提升装备制造水平。支持国内停车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鼓励行业

联盟等形式开展技术研发，逐步提升核心装备国产化水平；将停车产业纳入高端

装备制造业清单，给予相关政策优惠，打造自主装备品牌；将停车装备制造企业

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纳入企业诚信体系，及时记录不良经营行为；积极引导自

主品牌走出去，实现停车产业优势产能输出。

十四、推动停车智能化信息化。各地加快对城市停车资源状况摸底调查，建

立停车基础数据库，实时更新数据，并对外开放共享；促进咪表停车系统、智能

停车诱导系统、自动识别车牌系统等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加强不同停车管理

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促进停车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支持移动终端互

联网停车应用的开发与推广，鼓励出行前进行停车查询、预订车位，实现自动计

费支付等功能，提高停车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因寻找停车泊位诱发的交通需求。

十五、加强停车综合治理。各地同步完善停车场周边市政公用设施和停车引

导设施；新建或改扩建公共停车场建成营业后，减少并逐步取消周边路内停车泊

位，加强违法停车治理，保障公共停车场有效需求，提高收益水平；确保路内等



政府停车资源委托经营的公开透明，将收入的一定比例专项用于停车场建设；严

格监管停车服务和收费行为，严厉打击无照经营、随意圈地收费等违规经营行为。

十六、加强组织保障。城市人民政府是停车设施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责任

主体，要高度重视，鼓励成立专门的停车管理机构，明确部门责任分工，抓好贯

彻落实。国务院相关部委结合自身职责，研究出台相应支持政策，加强联动，共

同推动停车设施建设管理，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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